
在我长达十多年的违纪违法过程

中，群众不时有举报，组织上也给我敲

过警钟，但我没有清醒，不是去改正，而

是去掩盖，继续去犯错误。 我总以为朋

友靠得住，并心存侥幸地认为，自己所

做的这些事是“天知、 地知、 你知、我

知”，不会有问题，即使出了事，组织上

查，也会有人替我挡一下。

而且，我还错误地认为，群众的举

报涉及不到核心问题，他们掌握的只是

一点儿皮毛，掌握不了实质，他们举报

的只是道听途说的一些小事而已。 只要

自己不露马脚， 不主动向组织反映问

题，是查不到自己的。

如 2008 年 6 月中旬， 我听说有人

向纪委举报我， 怀疑我拿了通策集团

10%的干股。 于是，我暗中与该公司董

事长吕某一起做了手脚。 这 10%的干

股，总价是 1000 万元。 我相信他们不会

说 10%的股权是我的， 只要吕某不说，

就无从可查。 而且我认为，说出来对吕

某也没好处。 见事后没什么动静，我以

为自己又一次骗过了组织。

所以，对一次又一次的举报，我都

存在严重的侥幸心理， 没有正确认识，

没有举一反三，深思反省，没有认识到

自己违纪违法问题的严重性，总以为只

要事情做得牢靠，是可以过关的。

严重的侥幸心理， 使我没有悬崖

勒马及时去改正错误， 而是去掩盖错

误， 企图蒙混过关， 致使自己的胆子

越来越大， 错误越犯越大， 在犯罪的

泥潭里越陷越深。

（据《检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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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许三多”“悔过书”曝光

已被执行死刑的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在 2009 年写下的思想检查中称，

面对一次又一次举报，自己侥幸过关，胆子越来越大

随礼不吃饭：这份 2009 年 10

月写成的思想检查里， 假话、空

话、套话连篇，倒像秘书给领导写

的发言稿。 字里行间，透出侥幸心

理， 尽最大努力逃避着法律的制

裁。

许迈永根本没认清其贪的危

害。 并不是贪了多少钱、祸害了多

少女人那么简单。 身为官员，肩负

带领人民群众科学发展的责任和

使命， 但他的思想滑坡， 行为失

范，贪字当头，那种对党风政风民

风的影响如何用他贪的那几个臭

钱来计算呢？

不过， 该思想检查的警醒和

教育意义还是有的。 其一，贪官没

有好下场。 其二，筑牢思想防线很

重要。 其三，官商勾结值得重视。

其四， 多次举报都被许迈永知道

这事，值得反思！

任和平： 将自己深陷违法犯

罪泥潭的原因， 说成是严重的侥

幸心理，这种避重就轻的做法，可

以说是许迈永这个“双面官员”的

惯用伎俩。

zhhdj：事实证明：你只要踏上

这一个贼船，那么腐败、犯罪、判

刑这一条不归之路离你不远

了！

春天里的花： 穷怕了

不是贪污受贿的理由，只

不过是为自己的可耻行为

找的一种借口、 一块遮羞

布。

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

永利用职务之便 ， 大肆收

受、索取他人财物共计 1.45

亿余元，侵吞国有资产 5300

万余元，今年 5 月 12 日，宁

波市中级法院以受贿罪、贪

污罪、滥用职权罪判处其死

刑。 一审判决后，许迈永不

服，提出上诉。 浙江省高级

人民法院经审理后，驳回许

迈永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7

月 19 日， 经最高人民法院

核准，许迈永被依法执行死

刑。

《检察日报》9 月 6 日刊

发 了 许 迈 永 在 2009 年 10

月接受纪委调查时写下的

思想检查。

心提示

核

1984 年 6 月，萧山县（现杭州市萧山

区）进行机构改革，我从一名普通教师被组

织上选拔担任城厢镇副镇长，从此走上领

导岗位。在组织的精心教育和大力培养下，

我努力工作 ，岗位不断变化 ，职位不断提

升，先后担任过萧山市（现萧山区）委组织

部部长、副市长，杭州市西湖区区长、区委

书记，杭州市副市长等职。

我的每一次进步，都是组织关怀、培养

的结果。 我本应更加努力地为党、为人民

工作，报答组织的培养恩情，却犯下了严重

的违纪违法错误和罪行。

从小穷怕了，

工作后考虑经济问题比较多

1959 年 1 月， 我出生在一个农民家

庭，父亲双目失明，以算命为生，母亲参加

农业生产劳动。 1972 年，母亲得了气管炎，

之后身体一直不好，不能坚持正常的生产

劳动。 我有两个双目失明的弟弟，当时父

亲的生意不好，家里比较困难。

记得 1971 年我奶奶去世时，家里还欠

下 300 多元的债，父母天天为此犯愁，担心

何年何月才能够还清债务。我 16 岁高中毕

业后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深切体会到做农

民的辛苦，起早摸黑，日晒雨淋，蚂蟥蚊子

叮咬，劳动一天也只有几角钱。

1975 年下半年，我到戴村镇中心学校

担任民办教师，吃住都在自己家里，在一定

程度上缓解了家庭经济上的困境。 1979 年

我考上大专，全家人都很开心。 伴随着改

革开放，农村经济的发展，父亲的生意越来

越好，收入大大增加，条件极大改善，家里

也建了新房，我深刻感受到经济基础的重

要。

自从我走上工作岗位后，有了一份固

定工作，拿国家工资，医药费可以报销，自

己感到很欣慰 ，很自豪 ，所以工作也很安

心，也很努力，对安逸的生活很满意。 但由

于我从小家里的经济条件就差，生活比较

苦，左邻右舍、亲戚朋友也没人帮忙，所以

我时常担忧，不知今后家里还会不会再次

出现困境。 再加上两个弟弟均双目失明，

特别是侄女出生后也是双目失明，我的担

忧与日俱增，经常考虑经济上如何有保障，

如何解决后辈的生存问题，不让后辈再次

受苦。 所以，我在如何打好经济基础的问

题上考虑得比较多，有着根深蒂固的小农

意识。

看着老板富，心态不平衡

在组织的不断培养下，我的工作岗位越来

越重要，级别越来越高，权力越来越大，我本想

充分施展自己的智慧和才华，更好地为党和人

民的事业作贡献， 报答组织的关怀和培养、人

民的信任和期望。 但随着我到外地出差、出国

的机会越来越多，对外面精彩的世界没有正确

的认识态度，使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偏离了正确的轨道，改变了初衷。

记得 1989 年， 我在萧山市委担任办公室

主任兼政策研究室主任时， 第一次去深圳、珠

海，是随几个搞经济工作的领导一起去的。 我

们当时住的是四星级以上的宾馆，吃的都是饭

店里最好的，一顿饭就要四五千元。 看到他们

潇洒自如，我感到做党务工作与搞经济工作大

不一样， 我一年的工资还抵不上一顿饭钱，感

觉搞经济工作真好。

1993 年，我第一次去美国，有个企业老板

高某送给我 1000 元美金， 说是给我的出国花

费。我感慨到，就凭自己挣的这点儿工资，想到

国外买东西，那只能是望洋兴叹。当时，我感觉

搞企业真好。

思想观念的变化 ， 逐步反映在行动上。

本来， 领导干部的工作岗位是一个为人民服

务的岗位 ， 职位的提升 ， 意味着更有条件、

更有空间施展才华 ， 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

但由于自己思想受外界的干扰， 我逐步认同

了“人不为己， 天诛地灭”、 “人为财死， 鸟

为食亡” 的观点， 把私利和金钱看重了。 与

此同时， 我看到与我打交道的老板， 一个个

都很富有， 他们每年的利润有几千万元、 上

亿元， 甚至更多。 看着他们的财富迅速增长，

我也存在着心态不平衡和“红眼病”， 认为他

们的能力也不比我强多少， 凭什么有那么多

财富？ 看看他们赚钱也很容易， 而自己工作

那么辛苦， 不仅要起早摸黑， 还承担很大的

责任风险， 得到的工资又是那么少。 我对经

济上总不满足于现状， 心态不平衡， 时常有

一种攀比思想， 与老板比， 与高收入阶层比，

越比差距越大， 越比心态越不平衡。

由于比较的方法不正确， 比较的参照物、

对象找错了，比较的内容、标准搞错了，自己的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就发生了更大的偏移。

我认为，人生不仅要为自己考虑，也要为后人

考虑，虽然地位、职务、荣誉不能传承，但金钱、

资产、物品可以继承，应该多积蓄点儿财富给

后人。 因而，金钱第一的思想在我的头脑里越

来越深。

我虽然身处党政领导工作岗位，但是经常

考虑经营上的事，实属“身在曹营心在汉”。 同

时，还想尝试自己的经营才能，要让财富像滚

雪球一样不断增大，致使自己离组织的要求越

来越远。

法律意识淡薄

平时，我注重对业务知识的学习，不注重

对法律知识的学习，反映在实际工作中就是法

制观念不强，法律意识淡薄，政策界限模糊，不

能明辨是非。

如 2003 年， 我与浙江坤和集团董事长联

系商定购买杭州“山水人家”5 套公寓房，本想

向浙江开氏集团董事长项某借钱炒房，但又怕

自己同时炒 5 套房子被人发现，因而请项某直

接操作。 因为之前我帮了项某许多忙，他愿意

把投入资金扣除利息后的收益归我。 2004 年，

我又委托项某在杭州“云栖蝶谷”炒一套排屋，

炒房收入共计有 500 万元左右。

原来我一直以为是我向项某借钱，请他帮

助我炒房，收益归我。通过深刻检讨，我认识到

自己原来的想法错了。 虽说我向项某借钱，但

我没有出具过借条， 借钱从事实上看不成立，

买卖杭州“山水人家”5 套公寓房、“云栖蝶谷”

一套排屋，我没有参与买卖，都是项某在操作。

从本质上看，我没有炒房，因为我既不出钱，也

不出力或参与经营活动，这 500 万元实质上是

项某送给我的。

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 这些都是我法律

意识不强 ， 法制观念淡薄 ， 政策界限模糊 ，

没有透过现象看本质造成的。 作为一个领导

干部， 学法、 懂法、 用好法非常重要。 我们

的一切行为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

我没有学好法， 法律意识淡薄， 是我酿成大

错的重要因素之一。

存侥幸心理，致越陷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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